
立 法 會 秘 書 處 

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

 

新聞稿 Press Release 
 
 
立 法 會 將 就 馬 頭 圍 道 塌 樓 事 件 進 行 休 會 待 續 議 案 辯 論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  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二 月 三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

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2010 年 1 月 29 日 馬 頭 圍 道

塌 樓 事 件 的 休 會 待 續 議 案 。  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李 慧 琼 議 員 動 議 ， 內 容 為 ： 「 本 會 現 即 休 會 待 續 ， 以

就 下 述 事 項 進 行 辯 論：2010年 1月 29日 馬 頭 圍 道 塌 樓 事 件，以 及 如 何 立 即

加 強 舊 樓 安 全 ， 防 止 塌 樓 慘 劇 再 次 發 生 。 」  

 

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關 於 調 查 有 關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和 離 島 民 政 事

務 專 員 干 預 社 工 專 業 事 件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 由 張 國 柱 議

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：「 本 會 委 任 一 個 專 責 委 員 會，調 查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

曾 德 成 和 離 島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林 聖 傑 於 2008年 至 2009年 期 間，是 否 未 能

促 進 地 區 團 體 間 的 和 諧；以 及 曾 德 成 局 長 在 未 了 解 事 實 真 相 前 向 香 港

基 督 教 女 青 年 會 會 長 施 加 壓 力，干 預 社 工 專 業 的 運 作；並 根 據 上 述 調

查 的 結 果，就 預 防 政 府 官 員 干 預 社 工 專 業 的 工 作 作 出 建 議；而 該 委 員

會 在 執 行 其 職 務 時 獲 授 權 根 據《 立 法 會（ 權 力 及 特 權 ）條 例 》（ 第 382

章 ） 第 9(2)條 行 使 該 條 例 第 9(1)條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。」 

 
另 外，議 員 亦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促 進 釣 魚 活 動 發 展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

案 由 黃 容 根 議 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：「 釣 魚 是 集 運 動 與 休 閒 於 一 身 的 活 動，

兼 具 參 與 模 式 多 元 化 和 適 合 不 同 年 齡 人 士 的 特 性 ， 吸 引 了 不 少 愛 好

者；而 與 釣 魚 活 動 相 關 的 產 業 正 迅 速 增 長，促 使 各 地 政 府 制 訂 政 策 ，

發 展 當 地 的 釣 魚 活 動；香 港 雖 然 四 面 環 海 加 上 交 通 便 利，擁 有 發 展 釣

魚 活 動 的 優 勢，而 近 年 參 與 釣 魚 的 愛 好 者 人 數 也 不 斷 增 加，但 卻 欠 缺

合 適 的 政 策 配 合，令 本 港 釣 魚 活 動 發 展 受 到 不 少 限 制；因 此，本 會 促

請 政 府 制 訂 有 效 的 措 施 ， 促 進 香 港 釣 魚 活 動 的 發 展 ， 包 括 ：  

 



（ 一 ）  放 寬 現 時 魚 排、魚 塘 垂 釣 的 限 制，讓 經 營 者 可 提 供 更 多 不 同

的 服 務 ， 以 迎 合 市 民 的 需 要 ；  

 

（ 二 ）  放 寬 現 時 漁 船 載 客 的 規 限，在 合 符 安 全 的 標 準 下，讓 漁 民 可

兼 營 載 客 出 海 垂 釣 的 業 務 ；  

 

（ 三 ）  舉 辦 有 系 統 的 培 訓 課 程，並 建 立 知 識 庫，讓 釣 魚 愛 好 者 有 機

會 學 習 ， 包 括 釣 魚 技 巧 、 安 全 管 理 和 海 洋 保 育 等 知 識 ；  

 

（ 四 ）  加 強 宣 傳 水 塘 垂 釣 的 工 作，並 提 供 更 完 善 的 設 施，以 吸 引 更

多 市 民 和 遊 客 作 休 閒 活 動 ；  

 

（ 五 ）  增 撥 資 源 ， 改 善 海 洋 資 源 的 保 育 工 作 ， 並 優 化 海 濱 環 境 ， 增

設 有 利 釣 魚 活 動 的 設 施 和 安 全 設 備，方 便 釣 魚 愛 好 者 在 岸 邊

垂 釣 ；  

 

（ 六 ）  鼓 勵 和 協 助 組 織 本 地 及 國 際 性 的 釣 魚 比 賽 ， 以 推 廣 釣 魚 活

動 ， 並 向 外 推 介 香 港 優 美 的 海 岸 環 境 ；  

 

（ 七 ）  研 究 設 立 釣 魚 牌 照 制 度，以 平 衡 海 洋 資 源 保 育 和 可 持 續 的 釣

魚 活 動 發 展 ； 及  

 

（ 八 ）  研 究 與 珠 三 角 地 區 合 作 ， 使 整 片 海 域 有 更 好 的 建 設 和 保 育 ，

以 利 釣 魚 活 動 的 發 展 。 」  

 

議 員 又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扶 貧 助 弱 譜 關 愛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 由 譚

耀 宗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 「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於 本 年 1月 14日 在 立 法 會

答 問 大 會 上 表 示，改 善 市 民 的 生 活，是 政 府 的 首 要 任 務；緩 解 低 收 入

人 士 的 困 難，以 及 推 動 香 港 經 濟 發 展，創 造 更 多 就 業 機 會，更 是 政 府

施 政 的 重 中 之 重；就 此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採 取 措 施，扶 貧 助 弱，紓 緩 市

民 的 生 活 負 擔 ， 創 造 更 和 諧 的 社 會 ， 包 括 ：  

 

（ 一 ）  資 助 清 貧 學 童 參 與 課 外 活 動，設 立 ‘清 貧 學 童 課 外 活 動 津 貼 ’； 

 

（ 二 ）  資 助 貧 困 學 童 的 上 網 費 ， 減 輕 學 習 開 支 負 擔 ；  

 

（ 三 ）  為 鼓 勵 日 後 更 多 學 校 參 與 校 園 自 願 驗 毒 計 劃，並 為 學 校 及 早

作 出 人 力 上 的 準 備 ， 增 加 資 源 為 全 港 中 學 提 供 ‘一 校 兩 社 工 ’
及 增 聘 教 學 助 理 ；  

 



（ 四 ）  為 青 少 年 提 供 更 多 就 業 輔 導 和 支 援，加 強 培 訓，吸 引 青 年 投

入 包 括 創 意 產 業 、 資 訊 科 技 業 、 環 保 工 業 在 內 的 優 勢 產 業 ，

改 善 青 少 年 的 就 業 情 況 ；  

 

（ 五 ）  提 供 長 期 性 的 全 港 交 通 津 貼 計 劃，並 簡 化 申 請 程 序，減 輕 低

收 入 人 士 跨 區 工 作 的 成 本 ；  

 

（ 六 ）  取 消 申 領 生 果 金 的 離 港 限 制，以 及 允 許 領 取 傷 殘 津 貼 的 長 者

可 同 時 兼 領 生 果 金 ；  

 

（ 七 ）  繼 續 加 大 資 助 安 老 院 舍 數 目，增 加 長 者 住 宿 及 院 舍 支 援，同

時 加 強 社 區 護 理 服 務 ；  

 

（ 八 ）  改 善 長 者 醫 療 服 務 ， 增 加 長 者 醫 療 券 金 額 至 每 年 每 名 長 者

1,000元 ， 以 及 降 低 享 用 年 齡 至 65歲 ；  

 

（ 九 ）  推 出 ‘長 者 康 體 券 ’及 向 長 者 免 費 開 放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

的 展 館 、 公 共 泳 池 等 設 施 ， 豐 富 長 者 文 娛 生 活 ；  

 

（ 十 ）  設 立 ‘照 顧 殘 疾 人 士 津 貼 制 度 ’， 向 每 位 殘 疾 人 士 的 家 庭 每 月

發 放 1,000元 津 貼 ；  

 

（ 十 一 ） 增 設 ‘ 長 期 病 患 受 養 人 免 稅 額 ’ 及 ‘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供 款 免 稅

額 ’， 提 高 長 者 住 宿 照 顧 開 支 扣 除 限 額 及 各 種 供 養 家 屬 的 薪

俸 稅 免 稅 額 ；  

 

（ 十 二 ） 設 立 ‘休 漁 期 漁 民 培 訓 計 劃 ’， 為 受 影 響 漁 民 提 供 培 訓 課 程 ，

並 發 放 適 當 津 貼 ， 補 助 休 漁 期 間 漁 民 的 生 活 ；  

 

（ 十 三 ）減 輕 專 上 學 生 的 還 款 負 擔，改 善 資 助 專 上 學 生 貸 款 計 劃，將

須 經 入 息 審 查 的 貸 款 改 為 免 息 貸 款，並 將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的

年 息 率 降 至 2.5%；  

 

（ 十 四 ）優 化 土 地 供 應 政 策，穩 定 樓 房 價 格，適 量 復 建 居 屋，並 延 長

居 所 貸 款 利 息 扣 除 期 限 ， 以 減 輕 市 民 住 屋 開 支 的 壓 力 ；  

 

（ 十 五 ） 推 出 差 餉 紓 緩 措 施 ， 調 低 徵 收 率 或 作 出 寬 免 ；   



 

（ 十 六 ） 凍 結 政 府 各 項 影 響 民 生 的 收 費 一 年 ； 及  

 

（ 十 七 ） 嚴 格 限 制 公 共 事 業 加 價 。 」  

 

馮 檢 基 議 員、王 國 興 議 員、黃 成 智 議 員 及 陳 茂 波 議 員 將 就 譚 耀 宗 議

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訂 立 全 面 青 少 年 政 策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 由

張 國 柱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面 對 青 少 年 失 業 率 持 續 高 企 ， 社 會 流 動 的

機 會 越 來 越 少，跨 代 貧 窮 問 題 日 趨 嚴 重，加 上 政 府 各 政 策 局 提 供 青 少 年

服 務 的 目 標 不 清 晰，尤 其 欠 缺 讓 青 少 年 參 與 社 會 發 展 的 機 會，本 會 促 請

政 府 立 即 透 過 各 種 渠 道 諮 詢 青 少 年 的 意 見，制 訂 一 套 全 面 及 前 瞻 性 的 青

少 年 政 策 ， 統 籌 有 關 政 策 局 及 執 行 部 門 的 工 作 ， 以 整 合 現 時 青 少 年 服

務 ， 切 合 他 們 的 需 要 ； 另 外 ， 政 府 亦 應 提 供 一 個 讓 青 少 年 參 與 社 會 事 務

的 平 台 ， 尊 重 及 聆 聽 青 少 年 的 意 見 及 需 要 ， 讓 他 們 積 極 參 與 社 會 發 展 ，

確 立 自 己 的 人 生 目 標 。 」  
 

李 國 麟 議 員 、 葉 偉 明 議 員 、 甘 乃 威 議 員 、 湯 家 驊 議 員 、 陳 克 勤 議 員

及 謝 偉 俊 議 員 將 就 張 國 柱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法 案 方 面 ， 議 員 將 恢 復 二 讀 辯 論 《 2009年 稅 務 （ 修 訂 ） （ 第 2號 ）

條 例 草 案 》、《 2009年 玩 具 及 兒 童 產 品 安 全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及《 2009

年 職 業 性 失 聰 （ 補 償 ）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。 該 三 項 法 案 若 獲 議 員 支 持

及 通 過 二 讀 ， 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並 進 行 三 讀 。  

 

此 外，《 2010年 公 司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、《 2010年 商 業 登 記（ 修 訂 ）

條 例 草 案 》 及 《 2010年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將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作 首

讀 及 二 讀 ， 有 關 的 二 讀 辯 論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
 
  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 （ 電 話 號 碼 ： 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  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 聽



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 透 過

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語 音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完  
 
二 ○ 一 ○ 年 二 月 一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